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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修正「臺北市展演用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 
第四條及第六條條文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發展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發展局修正說

明
 法規會第二組

修正說明 

第四條    申請人應於
展演活動開始二

十日以前委託建
築師（專業部分
應由建築師委託

相關專業技師辦
理），檢附下列書
圖文件向主管機

關申請建築許
可，經核准後始
得搭建臨時性建

築物。 
一  申請書。 
二  委託書。 

三  建築師簽證
表。 

四  土地使用權

利 證 明 文

第四條    申請人應於展
演活動開始二十日

以前委託建築師
（專業部分應由建
築師委託相關專業

技師辦理），檢附下
列書圖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請建築許

可，經核准後始得
搭建臨時性建築
物。 

一  申請書。 
二  委託書。 
三   建築師簽證

表。 
四  土地使用權利

證明文件。 

五  現況圖、位置

第四條    申請人應
於展演活動開

始二十日以前
委 託 建 築 師
（專業部分應

由建築師委託
相關專業技師
辦理），檢附下

列書圖文件向
主管機關申請
建築許可，經

核准後始得搭
建臨時性建築
物。 

一  申請書。 
二  委託書。 
三  建築師簽

證表。 

一、因土地所有
權人或管

理人對於
活動內容
無法有效

掌控，爰刪
除相關規
定。 

二、增列搭建舞
台、攤棚等
臨時性建

築物之廠
商相關資
料，以利相

關行政管
理。 

因本條刪除及
增列之規定均

僅為一款，爰
將增列之款次
明定於刪除之

第五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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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五  搭建舞台、

攤棚等臨時

性建築物之
廠商相關資
料。 

六  現況圖、位
置圖、平面
圖 、 立 面

圖、剖面圖
及細部構造
材料圖。 

七  由結構相關
專業技師簽
證之結構計

算書圖。 
八  其他必要之

設備圖說。 

圖、平面圖、
立面圖、剖面
圖及細部構造

材料圖。 
六  由結構相關專

業技師簽證之

結構計算書
圖。 

七  搭建舞台、攤

棚等臨時性建
築物之廠商相
關資料。 

八  其他必要之
設備圖說。 

四  土地使用
權利證明
文件。 

五  土地所有
權人或管
理人對於

活動內容
之合法性
願負連帶

責任之切
結書。但
展演活動

位於公有
土地上者
得免附。 

六  現況圖、
位置圖、
平面圖、

立面圖、
剖面圖及
細部構造

材料圖。 
七  由結構相

關專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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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簽證之
結構計算
書圖。 

八  其他必要
之設備圖
說。 

第六條    搭建下列臨
時性建築物者，

得免依前二條規
定辦理。但應於
竣工三日前檢附

申請書、土地使
用權利證明文
件、現況圖、位

置圖、平面圖、
立面圖、剖面圖
及細部構造材料

圖、消防設備圖
及施工過程專業
技師勘驗報告，

向主管機關申請
現場會勘，經主
管機關會同本府

消防局檢查合

第六條    搭建下列臨時
性建築物者，得免

依前二條規定辦
理。但應於竣工三
日前檢附申請書、

土地使用權利證明
文件、現況圖、位
置圖、平面圖、立

面圖、剖面圖及細
部構造材料圖、消
防設備圖及施工過

程專業技師勘驗報
告，向主管機關申
請現場會勘，經主

管機關會同消防局
檢查合格，取得會
勘紀錄副本，始得

據以接用臨時水電

第六條     搭建下列                                                                                                                                                                                                                                                                                                                                                                                                                                                                                                                                                                                                                                                                                                                                                                                                                                                                                            
臨時性建築物

者，得免依前
二 條 規 定 辦
理。但應於竣

工三日前檢附
第四條第一款
至第七款所列

書圖文件及施
工過程專業技
師勘驗報告，

向主管機關申
請公共安全檢
查，經主管機

關檢查合格，
取得會勘紀錄
副本，始得據

以接用臨時水

一、為簡政便
民，減少申

請時所需
檢附書圖
文件。 

二、將原須檢附
「委託書」
及「建築師

簽證表」取
消，使建築
師及結構相

關專業技師
均可簽證
「施工過程

專業技師勘
驗報告」，申
請人亦可免

去雙專業簽

原擬條文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

定，使得申請
人得以事後損
害事故發生之

填補機制取代
先前預防損害
發生之制度設

計，是否符合
本辦法之立法
意旨似有疑

慮，經與本府
都市發展局研
商後，其表示

同意本會上開
見解，而維持
修正後之本條

第一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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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取得會勘紀
錄副本，始得據
以接用臨時水電

及開始使用： 
一  舞台高度在

一點五公尺

以下、面積
在一百平方
公尺以下，

且自舞台面
起算之舞台
背景及頂蓋

在六公尺以
下。 

二 臨時攤棚高

度在六公尺
以下。     

及開始使用： 
一  舞台高度在一

點五公尺以

下、面積在一
百平方公尺以
下，且自舞台

面起算之舞台
背景及頂蓋在
六公尺以下。 

二  臨時攤棚高度
在六公尺以
下。 

    前項舞台規
模高度在九十公
分以下、面積在六

十 平 方 公 尺 以
下、無頂蓋、且舞
台面起算之舞台

背景在四公尺以
下。申請人得另行
檢附舞台、攤棚等

臨時性建築物之
施工廠商相關資
料及投保公共意

電 及 開 始 使
用： 
一  舞台高度

在一點五
公 尺 以
下、面積

在一百平
方公尺以
下，且自

舞台面起
算之舞台
背景及頂

蓋在六公
尺以下。 

二  臨時攤棚

高度在六
公 尺 以
下。 

證之費用。 
三、現行執行實
務上，本府

都市發展局
辦理現場會
勘，並邀集

消防局與
會，因行政
技術分立，

公共安全由
專業技師負
責，故將「向

主管機關申
請公共安全
檢查」修正

為「向主管
機關申請現
場會勘」，以

符合實際作
業；另要求
申請人檢附

「消防設備
圖」以供消
防局審查。 

仍要求原擬條
文第二項所定
規格之舞台仍

須有相關施工
過程專業技師
勘驗報告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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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責任保險證明
文件，得免檢附專
業技師勘驗報告。 

    前項活動場
所投保最低保險
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
傷亡：新台幣
三百萬元。 

二、每一意外事故
傷亡：新台幣
一千五百萬

元。 

 

 


